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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会议 

2002年 4月 16日至 26日 

纽约 
     

    选举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二第二条第 2 款的规定，于 2001

年 11 月 29日向各缔约国发出照会，请它们在 2002年 3月 11日之前提交其政

府希望提名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姓名，以及有关这些候选人的资格的说明。 

2. 秘书长提醒缔约国，委员会委员的初次选举已于 1997 年在《公约》缔约

国的第六次会议期间进行。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秘书长还通知缔约国，

委员会的所有 21 名委员的第二次选举将于 2002年 4月 16日至 26日在联合国

总部举行的缔约国第十二次会议上进行。 

3. 秘书长在同一份照会中提请政府注意附件二第二条第 1款，其中规定，委

员会委员应是地质学、地球物理学或水文学方面的专家。根据附件二第二条第

2款的规定，各国应在进行适当的区域协商后提出候选人。 

4. 提名将于 2002年 3月 11日截止。处于成为《公约》缔约国过程中的国家

也可提名候选人。来自处于成为《公约》缔约国过程中的国家的提名将是临时

性质的，不会列入联合国秘书长根据附件二第二条第 2款的规定分发的名单中，

除非有关国家在 2002年 3月 11日星期一之前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 

5. 秘书长又于 2002年 1月 11 日向缔约国发出另一照会，提请它们注意上次

邀请提名的照会，并提醒它们提名截止日期和非缔约国应该在 2002年 3月 11

日当天或之前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要求。 

6. 秘书长将根据《公约》附件二第二条第 2款的规定，按照字母次序编制所

有候选人的名单，载明提名的缔约国，并在 2002年 3月 11 日截止提名后分发。

候选人履历将于缔约国第十二次会议开幕前在文件 SPLOS/81 中分发。 



 

2  
 

SPLOS/79  

7. 附件二第二条第 3款规定，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由秘书长在联合国总部召

开的缔约国会议举行。在该次会议上，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人数，获

得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国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候选人应当选为委员会委

员。从每一地理区域应至少选出三名委员。 

8. 根据附件二第二条第 4款的规定，当选的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连选可连

任。 

9. 附件二第二条第 5款规定，提出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缔约国应承担该委员

在执行委员会职务期间的费用。有关沿海国应承担为提供《公约》附件二第三

条第 1款（b）项所指的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而引起的费用。 

 

—————— 


